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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第一中学

学校公章管理使用暂行规定

为使学校公章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保证公章的权威性和

严肃性，明确公章的使用权限和范围，严格事务审批程序，规

范用印行为，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办公室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
第一条 学校公章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。行政公章、党委

公章、校长私章由学校办公室专人保管，印章不使用时，存放

于保险柜内。

第二条 未经学校领导批准，不得随意交给他人管理和使

用。因故需临时交接，需经分管领导批准，并严格交接手续，

办公室做好记录。

第三条 使用学校公章，应严格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。

⒈在校学生或毕业生如需学校出具在读证明、政审材料、

与个人有关的其他一般性证明等材料时，应由现任或时任班主

任将相关材料填写完整后，通过钉钉审批系统提出申请，经所

在年级部指定负责人审核，报办公室审批通过后，方可盖章。

办公室不在空表上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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⒉涉及学生的成绩证明、学籍档案等严肃性材料，由教务

处主任审核，并通过钉钉审批系统提出申请，经办公室审核通

过后，方可盖章。涉及其他部门需审核的材料，由相关部门主

任审核、钉钉报批后，办公室盖章。

⒊在职教师需学校出具收入证明、与个人相关的其他证明

等材料时，由本人通过钉钉审批系统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年级部

指定负责人审核后，报办公室审批，方可盖章。

⒋职能部门涉及学校重大工程的有关合同、协议等，经校

长或分管校长批准，由相关部门主任通过钉钉审批系统提出申

请，办公室审批通过后，方可盖章。

⒌常规性一般工作，需成批办理的荣誉证书、综招证明、

毕业证书等，需盖学校公章的，由相关部门、年级部确定 1 人

负责，统一到办公室办理，并做好事项登记。

⒍办公室不开具空白介绍信、证明，不办理未经流程审批

而由个人直接到办公室盖章等事宜。

第四条 学校办公室公章管理人员要增强法律意识和责任

感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严格履行审批

登记手续，严禁以印谋私，损害学校利益。

第五条 各年级、职能部门与群团组织应高度重视学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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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管理与使用工作，按照钉钉审批流程，规范遵守规定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备注：

⒈具体审批流程：学校钉钉系统 0A 审批——办公类——盖

章申请，按照流程依次填写、审批。

⒉具体审核人员：职能部门，部门正职为审核人；三个年

级审核人为：高一、刘培良，高二、王军，高三、李中刚。

东营市第一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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